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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陳建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712
傳真：(02)29668144
電子信箱：AO607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施字第11500880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確保各收容處理場所正常運作，倘有未發揮職責之場

所，本局將列入展延審查重要考量，如有哄抬價格或聯合

壟斷之情事者，將依違反啟用營運計畫書營運事項或相關

法令核處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5年1月13日國署營字第

11510038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前開號函說明略，……為維持貴轄內既有土石方去化機

制，貴府應要求轄內所核准營運之收容處理場所維持正常

運作，並就有不當哄抬處理價格或聯合壟斷之行為，已嚴

重影響市場正常運作秩序之業者，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等

規定，應積極本地方主管機關權責主動查察並嚴正處理，

如有場所不收土、不報價或未發揮場所設立功能者，應依

貴府自治條例規定及核准之營運計畫要求業者善盡職責，

以維護市場機制及公共利益。……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請本市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（以下簡稱土資場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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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，依本府核定啟用營運計畫書營運事項收容處理，確

實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，不得有無故暫停營運情事。

正本：陽光城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元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淳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、
遠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益昇再利用股份有限公司、晉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世
芳開發有限公司、長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祥欣開發有限公司、長聯富企業股份
有限公司、興磊資源回收有限公司、元長興業有限公司、宗記興業有限公司、祥
合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羅立工程有限公司、東沛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亞泰
土石資源有限公司、萬達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
營造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
理商業同業公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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